
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
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对中华
联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涉及重大

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
临时信息披露公告［2025］6 号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

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2 年第 1 号，以下简称“1 号令”）

第十九条，2025 年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我公司”或“中华财险”）重大关联交易标准为单笔或

年度累计交易金额 1.79 亿元。我公司与中华联合人寿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华人寿”）于 2025 年 4 月 30

日签订《中华联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》，按照

协议约定中华财险按原持股比例向中华人寿增资人民币 2.4

亿元。已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。根据 1 号令、《保险公司

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8

年第 2 号）相关规定，现将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

中华人寿因发展需要拟向原股东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

12 亿股，发行价格为 1 元/股，即由原股东中华联合保险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华保险集团”）本级和中华



财险按原持股比例认购，其中：中华保险集团认购 80%，出

资 9.6 亿元；中华财险认购 20%，出资 2.4 亿元。此次增资

完成后，中华人寿注册资本金将增加至 41 亿元，其中：中

华保险集团累计出资 32.8 亿元，持股 80%；中华财险累计出

资 8.2 亿元，持股 20%。我公司与中华保险集团之间为共同

投资关联方股权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，交易金额 2.4 亿元，

构成我公司重大关联交易；我公司与中华人寿之间为投资关

联方股权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，交易金额 2.4 亿元，构成我

公司重大关联交易。

（二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

中华人寿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，由中华保险集团和中华

财险发起成立，为全国性人寿保险公司。目前已建立了清晰

的业务模式，形成了期交业务为主的经营特色，搭建了银保、

中介、多元、个险、创新相对完整的保险业务条线。本次增

资后，中华人寿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41 亿元，中华保险集团、

中华财险持股比例分别为 80%、20%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（一）交易对手基本情况

1.关联方 1: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1）关联方名称：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2）企业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

（3）法定代表人：高兴华

（4）注册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 号院 1 号楼 1



层 103A

（5）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中华保险集团于 2006 年 6 月

5 日成立，发起设立时注册资本 15 亿元。后经增资现注册资

本为 153.1 亿元

（6）成立时间：2006-06-05

（7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228593025L

（8）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：投资设立保险企业；监督

管理控股投资企业的各种国内国际业务；国家法律法规允许

的投资业务；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；经中国保险

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业务。

2.关联方 2:中华联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（1）关联方名称：中华联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（2）企业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

（3）法定代表人：肖灿军

（4）注册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 号院 1 号楼

1001-08 室

（5）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中华人寿于 2015 年 11 月 24

日成立，注册资本 15 亿元。于 2019 年 11 月获得批复，注

册资本由 15 亿元增长至 18 亿元。于 2021 年 12 月获得批复，

注册资本由 18 亿元增加至 26 亿元。于 2024 年 5 月获得批

复，注册资本由 26 亿元增加至 29 亿元。

（6）成立时间：2015-11-24

（7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6MA0022L07J

（8）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：普通型保险，包括人寿保



险和年金保险；健康保险；意外伤害保险；分红型保险；万

能型保险；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；国家法律、法规允许的

保险资金运用业务；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

业务。

（二）关联关系情况

关联方1: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联关系具体描述:中华保险集团为中华财险的控股股

东，持有中华财险 87.93%的股份。

关联方2:中华联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关联关系具体描述:中华财险持有中华人寿 20%股份，且

均由中华保险集团控股。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中华人寿因发展需要拟向原股东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

股 12 亿股，发行价格为 1 元/股，即由原股东中华保险集团

本级和中华财险按原持股比例认购，其中：中华保险集团认

购 80%，出资 9.6 亿元；中华财险认购 20%，出资 2.4 亿元，

不违反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要求。

本次交易定价采用协议定价，由交易涉及三方即中华保

险集团、中华财险和中华人寿协商确定，最终定价为 1 元/

股。虽为协议价，但定价方式合法、有效，协议价格公允。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明确国有金融企业增资扩股股

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“130 号文”）第 6 条的规定，

“国有金融企业原股东等比例增资，可以依据评估报告或最



近一期审计报告确定资本及股权比例”。根据该规则，原则

上可按照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确定本次原股东等比例增资的

增资价格。但根据中华人寿的实际状况，如按审计报告定价，

每股价格将低于 1 元，考虑到（1）《公司法》第 127 条明

确规定“股票发行价格不得低于票面金额”；以及（2）《公

司法》的效力高于财政部相关部门规章的效力，结合律师事

务所专业意见，因此按照 1 元/股的价格进行本次增资。增

资前后股权结构保持不变，不会影响公司合法利益，符合关

联交易公平合理原则。

四、董事会决议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

2025 年 4 月 27 日，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

委员会第 11 次会议以现场会议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本项重

大关联交易，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4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

票弃权。

2025 年 4 月 29 日，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5 次临时会

议以现场会议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本项重大关联交易，该议

案的表决结果为 6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三位关联

董事回避表决，非关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，决策程

序合法有效。

五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我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

查并出具了书面独立意见，认为该交易内部审查程序符合有



关法律法规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

办法规定，交易合规、价格公允且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必要

性要求，未发现损害公司、非关联股东及被保险人权益的情

况。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无。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国家金融监

督管理总局反映。

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5月16日


